
也谈死刑存废之争
200 多年前 ， 意大

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

亚所著 《论犯罪与刑罚》

一书中从理论上挑起死

刑存废之争， 引起重大

争议。 时至今日， 死刑

存废仍是我们这个时代重大的议题之一。

但是在我国， 法律界人士对死刑的正当性

一直在深入思考， 并为严格限制死刑直至

废止死刑而努力。

本期 “非常阅读” 推荐的 《死刑的温

度》 的作者， 就是这法律人群当中的一员。

作者在本书中所反复阐明的一个观点

是， 生命无价， 所以即使从朴素的报应观

来看， 也只有致命性的犯罪才能与死刑发

生关联， 否则就连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的原始等价报应观都不如了。 而现代刑法

又以犯罪人的意志自由、 期待可能等 “责

任主义” 为基石， 判处死刑意味着让行为

人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 所以除非能证明

行为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否则对其判处死刑就不公平。

笔者认为， 作者通过此书表达了比普

通人更深一层的思考： 如果法律仅仅局限

于执行刑罚， 这个案子就算实现了公平，

整个社会和媒体就不再关注了， 那么必然

也会导致一个结果， 即罪犯犯罪的原因并

没有真正解决。 因此笔者非常赞同作者的

观点： 悲剧发生以后， 如果全社会能够关

注犯罪的深层次原因， 然后再去解决问题，

效果会可能比简单地判死刑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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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一风水师“起诉”同行：

看错风水致事主家破人亡？
4 月 18 日开始， 一纸“民事诉状” 搅

动了法律界———这份诉状上的“原告代理

人” 是一名风水师， “被告” 也是一名风水

师。

4 月 19 日， “原告代理人” 赵务求称，

“被告” 故意看错风水致“原告” 赵某家破

人亡， 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 8万余元。

“被告” 彭春祥之子则称， “原告代理

人” 这样做是为了败坏父亲的名声， 进而达

到抢“生意” 的目的。

知名律师殷清利认为， 风水事宜与现行

法律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格格不入， 法院不会

予以立案。

奇特的“诉状”

这份诉状在传播中被人刻意标注成了

“湖南风水第一案”。

这份奇特的诉状大体意思是： 2014

年， “原告” 赵某家要建新屋， 请“五代

单加五十年丰富经验” 风水师彭春祥看风

水。 随后， 赵某信了彭春祥所说， 当即酒

饭红包酬谢， 并花费 15 万元修建新宅入

住。

“代理人” 赵务求和另一人路过时实

地查看后认为， “断言此处是损丁伤财凶

煞之地， 不久将要死人出事”。 此后， 赵某

之叔将赵务求的意见说给“被告” 彭春祥，

彭说， “赵不是地师， 不是神仙， 别信

他”。

赵某家接二连三出事：

2017 年 5 月， 赵某 55 岁的母亲病故；

2018 年 7 月， 赵某的父亲病故。 诉状上强

调， 赵某父母下葬时， 彭春祥所挑之地也违

背了风水禁忌。

此后， 赵某又遭遇车祸， 几乎丧命。

赵某为了查清“真相”， “特请多名有

经验的风水师， 进行坟山屋后勘察， 方知

‘被告’ 帮‘原告’ 选择的阴阳宅均属大凶

之局”。

“原告” 和其“代理人” 认为， 彭春祥

自吹是风水名师， 五次帮忙看风水， 收受礼

金红包近 2000 元， 本应为人造福， 却害别

人家破人亡， 震惊邵东。

基于此， “原告” 请求法院“亲临现

场勘察”， 并判令“被告” 彭春祥赔付“因

故意错看风水造成‘原告’ 二死二伤 （编

者注 ： 原诉状如此 ） 的精神损失费 8.1 万

元”。

多部门不受理

4 月 19 日， “原告” 赵某告诉上游新

闻记者， 家里遭遇变故后， 他已远赴外地打

工， 此事全权委托赵务求进行处理。

赵务求称， 他是赵某的房亲。 “没有血

缘关系， 一个家族的旁亲。”

赵务求接受记者采访时阐述了他的“风

水理论”， 试图说明彭春祥的“风水理论”

是错误的。 记者认为这是封建迷信， 赵务求

仍振振有词。

讲完风水理论后， 赵务求说， 赵某家遭

遇变故后， 他和赵某去找彭春祥讨说法， 但

无果。 于是他去年底起草了这份“诉状”，

并在本月初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后， 他拿着

诉状去了邵东县的多个部门， 被工作人员告

知， 这是封建迷信， 不会予以立案。

“原告” 赵某所在村的支书刘先生对记

者直言， 赵务求做法不对， “赵某先是信彭

春祥， 没要赵务求看风水。 赵某家出事后，

赵务求借题发挥。 这都是封建迷信， 无稽之

谈。”

至于诉状为何会在网上流传， 赵务求表

示不知情， “我只是把诉状给领导看了。”

都是“生意”

彭春祥年事已高， 其子代其接受了记者

的采访。

彭春祥之子说， 从父亲这一代往上算五

代都是风水师， “我爸在附近出了名的， 你

来打听打听就知道。 姓赵的那个风水师和其

他人， 早些年找我爸， 要求各自在各自的地

方经营， 我爸没有理会， 所以他就恶意中

伤。 之前， 还有人在我家附近贴大字报说这

个事， 就是为了抢生意。”

彭春祥之子表示， 他们并没有收到诉

状， “风水这事往好的说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 现实点说是封建迷信， 法院怎么会受

理呢？ 他起诉我爸， 我还要起诉他诽谤呢。”

律师殷清利认为， 风水事宜与现行法律

所调整法律关系格格不入。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10 条 “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自诉不予

登记立案：（一） 违法起诉或者不符合法律规

定的”之规定，法院不会予以登记立案。此外，

“原告” 起诉认为风水先生致其家破人亡，没

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证据， 其主张的精神抚慰

金也不会得到支持。 （来源： 上游新闻）

投保故意隐瞒重大疾病

被保险人索赔难获支持

近日，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人身保险

合同纠纷案件， 判决驳回了被保险人索赔的诉讼请求。

2017 年 8 月， 原告丁某的女婿通过“众安保险” 手机

APP为包括丁某在内的 6位被保险人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

了医疗险， 后于 2018 年 8 月 1 日续保一年。 2018 年 10 月

20日， 丁某因胸痛至通州区人民医院住院， 经查为非 ST 抬

高性心肌梗死， 随后进行单根导管冠状动脉造影手术， 个人

自付医疗费合计 22359.75 元。 后丁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核赔过程中， 保险公司发现丁某有高血压史、 糖尿病史， 且

先后于 2010 年 3 月 20 日、 2012 年 8 月 14 日因反复胸闷心

悸至医院住院治疗， 出院诊断均为“冠心病、 心功能Ⅱ级、

高血压极高危型、 糖尿病 2 型”。 因此， 保险公司向丁某发

出拒赔通知， 要求解除保险合同， 丁某遂诉至通州法院。

法院认为， 丁某的女婿通过手机 APP 投保时， APP 投

保流程设置的“健康告知” 事项中对被保险人是否患有重大

疾病已明确提示和询问， 而丁某女婿明知丁某在投保前已患

有多种疾病， 却对 APP 中弹跳出的疾病询问均予以否认，

属于对重要事实的隐瞒， 应当认定为具有不履行如实告知义

务的故意， 保险公司可以依照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解除保

险合同， 并拒绝赔付保险金。

明知赃物还购买

男子获刑 1年

发现有人销赃不报警， 反而做起了转卖牟利的勾当。 近

日， 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刑事案件， 一审

以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 1 年， 缓

刑 1年 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1万元。

2017 年 9 月 3 日晚， 刘某、 李某、 尹某、 彭某驾驶三

轮摩托车来到新干县界埠镇某生态无害化处理场附近， 看到

被害人郑某放置在路边的 13 桶桶装松油， 便用事先准备好

的塑料编织袋封住桶口， 再用摩托车内胎箍住桶身， 然后将

13 桶松油全部搬上三轮摩托车盗走， 并存放在刘某家中，

之后由尹某联系松油买家张某。 张某明知出售的 13 桶松油

系盗窃所得赃物， 仍以 12500元的价格收购。 两日后， 张某

将 13 桶松油卖至永丰县某公司， 获利 22930 元。 经价格认

证中心认定， 被盗松油价值人民币 22694.4 元。 2018 年 6 月

11 日， 新干县公安局将张某抓获归案。 2018 年 8 月 24 日，

张某主动退缴赃款人民币 22930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张某明知他人所售松油是盗窃所得赃

物还收购， 其行为已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到案后，

张某未及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但鉴于其自愿认罪， 且有

悔罪表现， 积极退赃并取得谅解， 可从轻处罚。 经法院委托

社区矫正机构审前社会调查， 张某符合非监禁刑适用条件。

男子驾驶私车当校车

超载获刑并处罚金

一男子驾驶一辆核载 7 人的小轿车， 拉了 14 人， 其

中 13 人为小学在校学生。 近日， 陕西省三原县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危险驾驶案件， 被告人张排排犯危险驾驶罪，

判处拘役 2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8 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 被告人

张排排驾驶白色东风牌小型轿车从事校车业务， 2018 年

11 月 19 日， 被告人张排排驾驶该车行驶至三原县某红心

托管中心门前时， 被三原县公安局民警现场查获。 经查该

车核载人数 7人， 实际载客 14人， 其中 13 人为三原县某

小学在校学生， 超过核载人数 100%以上。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张排排未取得校车驾驶许可

而从事校车业务， 且严重超员， 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

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罪名成

立。 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 有坦白情

节， 依法可从轻处罚。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

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三款、 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三条、 第四

十四条、 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三条、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

规定， 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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